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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做出。

茲載列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

（www.sse.com.cn）刊載之《北京市海問律師事務所關於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

東會的法律意見書》，僅供參閱。

 承董事會命

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

 侯秋燕

 執行董事暨聯席公司秘書

中國 •青島

2026年6月26日

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的董事：

執行董事： 姜宗祥先生（董事長）、劉富華先生、侯秋燕先生

職工董事： 孫靜女士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趙昌文先生、趙紅女士、王亞平先生、薛爽女士、鄒國強先生












